
赣州市城市管理局 2021 年部门预算

目 录

第一部分 赣州市城市管理局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二、部门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 赣州市城市管理局 2021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1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二、2021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第三部分 赣州市城市管理局2021年部门预算表

一、《收支预算总表》

二、《部门收入总表》

三、《部门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十、《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赣州市城市管理局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赣州市城市管理局是市政府组成部门，根据《三定方案》

（赣市府办发【2015】13 号）及《关于调整赣州市城市管理

局职责机构事项的通知》（赣市府办发【2019】59 号）有关

规定，主要职责是：

（一）城市管理职责

1.贯彻执行有关城市管理的方针政策，拟定城市管理规

划，研究制定城市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

2.对全市城市管理执法工作进行指导、检查、考核及行

业管理；主管城区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市政工程建设

和市政工程管理养护工作；负责城区城市管理工作的综合协

调和监督检查。

3.负责城区创建卫生城市工作和综合整治市容环境工

作，并对有关职能部门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评。

4.研究制定城区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和市政、园林绿化

工程质量及管护标准，以及城区余土调剂清运、地方建材运

输及流散物体、工地环境卫生等管理规定，并组织实施。

5.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城区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和技术标

准，研究制定城区户外广告管理办法；负责城区户外广告（含

店招）设置、张贴（挂）宣传品的审批管理工作。

6.牵头组织实施创建生态园林城市工作；负责全市风景

园城镇绿化的行业管理；指导和监督城区绿化工作。

7.会同有关部门对城区古树名木、城市雕塑和风景名

胜、历史文化古迹进行审定报批。



8.指导监督城区市政设施（包括道路、排水、桥涵、夜

景照明等）建设管理工作；负责新改建市政、园林、环卫工

程的组织验收工作；负责城区破道、站道的审批和管理；负

责城区停车场、洗车场的管理工作；负责城区夜景照明工作

统筹、组织、协调和管理；参与有关部门审核城区城市总体

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及重大基础设施和居民住宅校区建设

项目，参与相关项目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和工程竣工验收。

9.负责城区内河道水面垃圾的清捞处理（以正常水位线

为界）。

10.负责提出城市维护、城市管理资金的年度计划安排

意见；对各项城管资金和规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11.指导全市城监、市政工程、园林绿化、环卫行业协

会、学会工作。

12.按有关规定和权限，负责机关和下属单位党的建设、

宣传教育、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群团、信访维稳和综治工

作；负责机关和下属单位科级干部的培养、考察、任免工作；

负责机关和下属单位机构编制、人事劳动、职工教育培训等

工作做好城市管理宣传工作；负责系统内安全生产工作和应

急工作。

13.负责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

14.负责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15.负责指导全市城镇生活污水、污泥处理（处置）设

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和运行管理，指导全市城市建成区黑臭水

体整治。



16.负责中心城区污水处理、污泥处置设施建设和运行。

17.负责中心城区排水管理、城市黑臭水体整治。

18.负责城区市政设施等领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以及城

区违法建筑拆除过程的安全监督管理职责。

19.负责城区生活垃圾、餐厨废弃物、建筑废弃物等产

生的烟尘和恶臭污染的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道

路扬尘治理。

20.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行政执法职责

1.行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政处罚权，依法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

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2.行使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未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建设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3.行使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

处罚权；

4.行使市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

权；

5.行使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部分行政

处罚权；

6.行使工商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无照流

动商贩的行政处罚权；



7.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侵

占城市人行道路的行政处罚权；

8.行使中心城区河道、湖泊等水域管理方面方面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的部分行政处罚权；

9.行使省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城市管理领域的其他行

政处罚权。

二、部门基本情况

赣州市城市管理局纳入本级预算单位共 11 个，包括局

机关本级、赣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赣州市园林局、赣州市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赣州市城管监督指挥中心、赣州市城

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行管理办公室、城管局下属 6 个直

属大队、和谐钟塔公园管理所、市政园林环卫工程质量监督

站、火车站广场管理所、市城管局蓉江新区分局直属大队。

编制人数 848 人，其中：行政编制 22 人、全部补助事业编

制 826 人。实有人数 661 人，其中：在职人数 661 人，包括

行政人员 18 人，全部补助事业人员 643 人。

第二部分 赣州市城市管理局 2021 年部门预算
情况说明

一、2021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1年赣州市城市管理局收入预算总额为26907.68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8.3%。其中：上年结转（结余）



4176.51 万元，当年收入预算总额为 22731.17 万元，其中：

财政拨款收入 22731.17 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 100%，包

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2303.17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

拨款收入 428 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1 年赣州市城市管理局支出预算总额为 26907.68 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8.3%。其中：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06.17 万

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 2.62%；卫生健康支出 855.19 万元，

占支出预算总额的 3.18%；节能环保支出 810.5 万元，占支

出预算总额的 3.01%；城乡社区支出 24023.47 万元，占支出

预算总额的 89.29%；住房保障支出 512.35 万元，占支出预

算总额的 1.9%。

按支出经济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9928.4 万元，占支出

预算总额的 36.9%，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6723.61 万元、商品

和服务支出 3107.63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97.16

万元；项目支出 16979.28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 63.1%。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1 年赣州市城市管理局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22731.17

万元，比上年度减少 4.21%，占支出预算总额的 84.48%。具

体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05.93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

的 2.62%；卫生健康支出 855.08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

3.18%；城乡社区支出 20229.81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

75.18%；住房保障支出512.35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9%。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政府性基金支出 428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85.21%。主要支出是：城乡社区支出 428 万元。

（五）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21年赣州市城市管理局本级及下属10个单位机关运

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405.93 万元，比 2020 年减少 4.63%。

（六）政府采购情况

2021 年部门所属各单位政府采购总额 5137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032.88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4104.12

万元。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部门共有车辆 10 辆，其中，

特种用车 10 辆。

2021 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

（八）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1 年我部门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29 个，涉及资

金 32962.04 万元。其中涉及数字城管专项经费、园林绿化

专项经费、市政设施维护专项经费、环卫作业经费等专项以

及中心城区水体提升改造、赣州市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治理、

东江源大道维修等工程项目。（具体详见附件）

二、2021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1 年赣州市城市管局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安排

43.49 万元，比上年减少 6.91 万元，下降 13.71%。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 5 万元，比上年减少 0.1 万元，下降

2%。下降主要原因：压缩经费，正常变动。



公务接待费 38.49 万元，比上年减少 6.81 万元，下降

15.03%。下降主要原因：压缩经费，正常变动。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 万元。主要原因是：已车改，无

公务用车。

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主要原因是：已车改，不安排

购车支出。

第三部分 赣州市城市管理局 2021 年部门预算表
十张表（详见附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

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二、支出科目

（一）行政单位离退休：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

（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离退休方面的支出。

（二）事业单位离退休：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事业单位

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三）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反映机关

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支出。

（四）行政单位医疗：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

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



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

员的医疗经费。

（五）事业单位医疗：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

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

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

员的医疗经费。

（六）公务员医疗补助：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公务

员医疗补助经费，

（七）水体:反映政府在排水、污水处理、水污染防治、

湖库生态环境保护、水源地保护、国土江河综合整治、河流

治理与保护、地下水修复与保护等方面的支出。

（八）行政运行：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位）的基

本支出。

（九）城管执法：反映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加强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等方面的支出。

（十）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反映除上述项目以

外其他用于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十一）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反映除上述项目

以外其他用于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方面的支出。

（十二）城乡社区环境卫生：反映城乡社区道路清扫、

垃圾清运与处理、公厕建设与维护、园林绿化等方面的支出。

（十三）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反映

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

（十四）城市环境卫生：反映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

用于道路清扫、垃圾清运与处理、污水处理、园林绿化等方

面的支出。



（十五）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反映除

上述项目以外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

（十六）其他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反映用污水处理

费安排的其他支出。

（十七）其他城乡社区支出：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

用于城乡社区方面的支出。

（十八）住房公积金：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补贴以及规定比例

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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